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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贫困市民急病医疗

困难补助办法

（1990 年 11 月 2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解决本市城镇贫困市民急病医疗之经济困难，

使其病有所医，保证其身体健康，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，体现社

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城镇贫民医疗困难补助，根据“救命救急”方针和

实行人道主义的宗旨，城镇贫民在与一般居民一样自行付费就医

的原则下，对在医疗中有特殊困难者，政府以救济性质酌情给予

补助。

第三条 补助的对象和条件

本市市区和郊县城镇常住居民中下列人员可申请贫民急病

医疗困难补助：

一、无直系亲属依靠、无生活来源、无生产劳动能力，生活

依靠政府救济的孤老、孤儿和孤残人员；

二、下列人员急病医疗所需经费一般由本人自理。对医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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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额较大，又无亲友资助，自理有特殊困难，可酌情补助：

1、享受国家定期定量救济的其他各类特殊救济对象；

2、家中无人在业、无固定经济收入的社会困难户；

3、市和区、县党政领导机关交办的个别特殊对象。

第四条 补助标准

一、门诊补助

1、第三条第一款所列人员，挂号费由本人自理，医药费酌

情补助大部或全部。

2、第三条第二款所列人员，门诊一般不予补助。有特殊困

难者，可酌情补助。

二、住院补助

1、第三条第一款所列人员，患急病必须住院治疗的，贫民

持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填发的《上海市贫民医疗证明》，

各医疗单位免收预付金。住院期间伙食费自理，所需医药费及住

院费予以补助大部或全部。为了控制住院补助费数额，卫生部门

应认真把握其医疗经费的使用。

2、第三条第二款所列人员，符合第三条第二款补助条件的，

住院医药费可酌情补助一部分，一般每次不超过 200 元，个别因

情况特殊，以区、县民政局或区、县负责人批准，可适当放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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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要从严掌握。

第五条 贫民应在户口所在地临近地区指定的医疗单位就

医。如指定的医疗单位认为必须转院治疗，贫民应征得所在地街

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后，方可转院治疗。凡在私人诊所

或擅自到非指定的医疗单位就医的，以及未经批准而转院治疗

的，不得予以医疗补助，属滋补、调理性药物费用不予补助。

第六条 贫民患有急性传染病按卫生部门规定办理，住院期

间伙食费自理，药品费和输血费等按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办理。

第七条 医疗费收费标准

贫民医疗补助对象无论门急诊治疗，还是住院治疗，医疗部

门一律按无业居民自费医疗收费标准结算。

第八条 申请手续和审批权限

贫民急病医疗困难补助，向户口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提出申

请。补助金额在 100 元以下的，由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批

准；金额在 100 元以上的，由区、县民政局批准；金额在 5000

元以上的，由区、县负责人批准。

第九条 贫民急病医疗困难补助经费，由区、县财政局按区

县定期定量救济对象人均每月 15 元标准提取，作为补助经费的

最低保证数。此款拨交区县民政局统一使用，严格掌握，不得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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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街道、乡镇。此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专项结报，结余部分上

交区县财政，确系因实际情况造成超支，区县财政应予以追拨。

第十条 市民政局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一条 本市农村中贫困农民医疗困难补助，可根据乡村

集体经济情况，参照本办法执行，所需经费，由乡村集体经济解

决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施行。

原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批准的《上海

市贫苦市民急病医疗补助办法》相应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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